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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Qualtrics提交 

 

匿名人士 

公司／機構意見 

潛在上市申請人 

 

問題 1 

您是否同意「特專科技公司」、「特專科技產品」及「特專科技」的建議定義？ 

 

是 

 

請說明理由。如否，請提供其他建議。 

 

 

 

問題 2 

您是否同意指引信擬稿（《諮詢文件》附錄五）第 4段所載的特專科技行業名單及各自的可接納

領域？ 

 

是 

 

請說明理由。如否，請提供其他建議。 

 

 

 

問題 3 

您是否同意聯交所在釐定一家公司是否「主要從事」符合「特專科技公司」定義的相關業務時，

應考慮《諮詢文件》第 107段所載的因素？ 

 

是 

 

請說明理由。 

 

 

 

問題 4 

您是否同意，若屬於某可接納領域的申請人展現出與《諮詢文件》第 101段所述原則不符的特

質，聯交所應保留可拒絕其上市申請的權利？ 

 

是 

 

請說明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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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5 

您是否同意特專科技機制應同時接受已商業化公司和未商業化公司上市？ 

 

是 

 

請說明理由。 

 

 

 

問題 6 

您是否同意我們對未商業化公司採用較嚴格規定的建議？ 

 

是 

 

請說明理由。 

 

 

 

問題 7 

您是否同意我們就允許所有投資者（包括散戶投資者）認購及買賣未商業化公司證券的建議？ 

 

是 

 

請說明理由。 

 

 

 

問題 8 

您是否同意已商業化公司申請人於上市時須達到最低預期市值 80億港元？ 

 

否 

 

請說明理由。 

 

大陆国家级别的专精特新企业近 9000家，绝大部分是中小企业；市值是不会达到 80亿元的。这

样的条件会让香港联交所失去大部分的客户群体。 

 

問題 9 

您是否同意未商業化公司申請人於上市時須達到最低預期市值 150億港元？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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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說明理由。 

 

大陆国家级别的专精特新企业近 9000家，绝大部分是中小企业；其中未商业化的公司的市值是

不会达到 150亿元的。这样的条件会让香港联交所失去大部分的客户群体。 

 

問題 10 

您是否同意已商業化公司在經審計的最近一個會計年度的收益須至少達 2.5億港元？ 

 

是 

 

請說明理由。 

 

 

 

問題 11 

您是否同意商業化收益門檻應只計算申請人在特專科技業務分部所得收益（不包括來自申請人其

他業務分部之間的收益），而非來自其他業務或附帶的收益（例如物業投資的租金收益）？ 

 

是 

 

請說明理由。 

 

 

 

問題 12(a) 

您是否同意已商業化公司必須證明其銷售特專科技產品所得收益在整個營業紀錄期間有按年增

長，而因經濟、市場或整個行業狀況而導致收益暫時下降的情況可另作考慮？ 

 

是 

 

請說明理由。 

 

 

 

問題 12(b) 

您是否同意，若已商業化公司的年收益出現任何下跌趨勢，其須向聯交所說明讓聯交所信納的相

關理由及已採取（或將採取）的補救措施，並在上市文件中作相關披露？ 

 

是 

 

請說明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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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13 

您是否同意特專科技公司上市申請人於上市前須已於至少三個會計年度從事特專科技產品的研發

工作？ 

 

是 

 

請說明理由。 

 

 

 

問題 14(a) 

您是否同意已商業化公司的總研發投資金額須佔其上市前三個會計年度每年的總營運開支至少

15%？ 

 

否 

 

請說明理由。 

 

对于绝大部分专精特新企业而言，这几乎是不可能的。联交所将因此失去大量的客户。试想：满

足这样条件的企业为何不选择上海交易所的科创板，而要跑那么远去香港的特专板块上市？ 

 

問題 14(b) 

您是否同意未商業化公司的研發投資總額須佔其上市前三個會計年度每年的總營運開支至少

50%？ 

 

否 

 

請說明理由。 

 

同上 

 

問題 15 

您是否同意按我們在《諮詢文件》第 141段所建議的方法計算合資格研發投資金額以及總營運開

支？ 

 

是 

 

請說明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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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16 

您是否同意特專科技公司上市申請人於上市前須在管理層大致相若的條件下已於至少三個會計年

度經營其現有業務？ 

 

是 

 

請說明理由。 

 

 

 

問題 17 

您是否同意特專科技公司上市申請人於上市申請日期前 12個月內的擁有權和控制權維持不變？ 

 

是 

 

請說明理由。 

 

 

 

問題 18 

您是否同意循建議機制申請上市的申請人須獲得來自資深獨立投資者相當數額的投資？ 

 

是 

 

請說明理由。 

 

 

 

問題 19 

您是否同意資深獨立投資者須符合《諮詢文件》第 155 至 157段所載的獨立性規定？ 

 

是 

 

請說明理由。 

 

 

 

問題 20 

您是否同意《諮詢文件》第 159至 162段所載資深投資者的建議定義（包括投資組合的定義）？ 

 

是 

 

請說明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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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21 

您是否同意，作為指示性基準，申請人須於上市申請日期的至少 12個月前獲得來自至少兩名符

合以下條件的資深獨立投資者的第三方投資：在上市申請當日及上市申請前 12個月期間，相關

資深獨立投資者一直各自持有相等於上市申請人於上市申請當日已發行股本 5%或以上的股份或

可換股證券？ 

 

是 

 

請說明理由。 

 

 

 

問題 22 

您是否同意，作為指示性基準，所有資深獨立投資者的投資金額應使他們合計持有的股份或可換

股證券金額至少相當於《諮詢文件》表 4及第 168段所載佔上市申請人於上市時已發行股本的百

分比？ 

 

是 

 

請說明理由。 

 

 

 

問題 23 

您是否同意未商業化公司申請人申請上市的主要原因須包括將上市募得的資金用於其特專科技產

品的研發，以及其製造及／或營銷，以協助其實現商業化及達到商業化收益門檻？ 

 

是 

 

請說明理由。 

 

 

 

問題 24 

您是否同意未商業化公司須向聯交所證明其特專科技產品在所屬相關特專科技行業商業化、使其

可達至商業化收益門檻的可信路徑，並在上市文件中作相關披露？ 

 

是 

 

請說明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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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25 

您是否同意《諮詢文件》第 176至 179段（包括「信譽極好的客戶」的定義）所提出未商業化公

司申請人可用作證明其達到商業化收益門檻的可信路徑的方法示例？ 

 

是 

 

請說明理由。 

 

 

 

問題 26(a) 

您是否同意未商業化公司申請人必須詳細說明及披露其特專科技產品達到商業化收益門檻的時間

表及障礙？ 

 

是 

 

請說明理由。 

 

 

 

問題 26(b) 

您是否同意，若未商業化公司申請人的營運資金（已計算上市所得款項）不足以應付其達至商業

化收益門檻前的需要，其須描述潛在的資金缺口以及上市後計劃如何為其達至商業化收益門檻的

路徑進一步融資？ 

 

是 

 

請說明理由。 

 

 

 

問題 27 

您是否同意循建議機制申請上市的未商業化公司申請人（計及申請人首次上市的所得款項後）須

有充足的營運資金，足夠應付未來至少 12個月該集團所需成本的至少 125%，而該等成本須主要

包括：(a)一般、行政及營運成本；及(b)研發成本？ 

 

是 

 

請說明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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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28 

您是否同意獨立機構投資者應在特專科技公司的首次公開招股中應獲分配至少一定數量的發售股

份，以助確保市場定價流程嚴謹穩健？ 

 

是 

 

請說明理由。 

 

 

 

問題 29 

您是否同意《諮詢文件》第 201至 202段所述獨立機構投資者的定義？ 

 

是 

 

請說明理由。若有其他認為合適的定義，請一併提供並說明理由。 

 

 

 

問題 30 

您是否同意特專科技公司除了須符合有關公眾持股量的現有規定外，還須確保於其首次上市時，

首次公開招股的股份總數（於行使超額配股權時發行的股份數目不計算在内）的至少 50%須由獨

立機構投資者持有？ 

 

是 

 

請說明理由。 

 

 

 

問題 31 

您是否同意，如特專科技公司以 SPAC併購交易方式上市，繼承公司在 SPAC併購交易中發行的

股份總數（不包括作為收購 SPAC併購目標的代價而發行給 SPAC併購目標的現有股東的任何股

份）必須至少有 50%由獨立機構投資者認購？ 

 

是 

 

請說明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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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32 

您是否同意如特專科技公司擬透過介紹方式上市，以及該申請人能證明其預期於上市時可符合所

適用的最低市值（見《諮詢文件》第 120段），而該市值是基於其在認可證券交易所的過往交易

價格（至少六個月）來釐定，並考慮到其證券有充足流通量以及龐大的投資者基礎（其中相當部

分為獨立的機構專業投資者），聯交所會按個別情況考慮豁免須至少分配一定數量的發售股份予

獨立機構投資者的規定？ 

 

是 

 

請說明理由。 

 

 

 

問題 33 

您是否同意應特為特專科技公司設立新的初步散戶分配及回補機制，以助確保市場定價流程嚴謹

穩健？ 

 

是 

 

請說明理由。 

 

 

 

問題 34 

您是否同意設立《諮詢文件》第 205段所建議的特專科技公司初步分配及回補機制？ 

 

是 

 

請說明理由。若您的答案為「否」，請提供其他建議並說明理由。 

 

 

 

問題 35 

您是否同意尋求首次上市的特專科技公司必須確保其已發行股份中，有不少於６億港元市值的部

分在上市後不受（無論是：合約；《上市規則》；適用法律；或其他規定下的）任何禁售規定所

限（稱為「自由流通量」）？ 

 

是 

 

請說明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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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36 

您是否同意，如特專科技公司的發售部分規模不足以維持其股份於上市後的流通量，或可能引起

有關市場秩序的疑慮，則聯交保留不批准其上市的權利？ 

 

是 

 

請說明理由。 

 

 

 

問題 37 

您是否同意特專科技公司申請人的上市文件因應其作爲特專科技公司必須包括指引信擬稿（《諮

詢文件》附錄五）第 32段所述的額外資料？ 

 

是 

 

請說明理由。 

 

 

 

問題 38 

您是否認爲特專科技公司的上市文件中應提供任何其他額外資料，以便投資者適當評估該公司的

狀況及價值？ 

 

是 

 

如是，請說明您認為應提供的具體資料。 

 

 

 

問題 39 

您是否同意允許現有股東參與特專科技公司的首次公開招股，前提是其符合《上市規則》第

8.08(1)條的現有公眾持股量規定、向獨立機構投資者作出最低分配的規定（見《諮詢文件》第

200段）、及最低自由流通量規定（見《諮詢文件》第 207段）？ 

 

是 

 

請說明理由。 

 

 

 

問題 40 

您是否同意《諮詢文件》第 225段所述有關現有股東認購首次公開招股股份的條件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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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請說明理由。 

 

 

 

問題 41(a) 

您是否同意已商業化公司控股股東的禁售期應為 12個月？ 

 

是 

 

請說明理由。 

 

 

 

問題 41(b) 

您是否同意未商業化公司控股股東的禁售期應為 24個月？ 

 

是 

 

請說明理由。 

 

 

 

問題 42 

您是否同意公司上市後出售股份限制所適用的關鍵人士及其緊密聯繫人範圍（如《諮詢文件》第

242段所述）？ 

 

是 

 

請說明理由。 

 

 

 

問題 43(a) 

您是否同意將關鍵人士及其緊密聯繫人的證券的禁售期定為建議的 12個月（如為已商業化公

司）？ 

 

是 

 

請說明理由。 

 



002 

 12 

 

 

問題 43(b) 

您是否同意將關鍵人士及其緊密聯繫人的證券的禁售期定為建議的 24個月（如為未商業化公

司）？ 

 

是 

 

請說明理由。 

 

 

 

問題 44(a) 

您是否同意將領航資深獨立投資者的證券的禁售期定為建議的 6個月（如為已商業化公司）？ 

 

是 

 

請說明理由。 

 

 

 

問題 44(b) 

您是否同意將領航資深獨立投資者的證券的禁售期定為建議的 12個月（如為未商業化公司）？ 

 

是 

 

請說明理由。 

 

 

 

問題 45 

您是否同意控股股東、關鍵人士及領航資深獨立投資者應獲允許（根據《上市規則》現有規定及

指引）在上市前或在首次公開招股時出售其股份，以致禁售規定只適用於其在上市後仍持有的證

券？ 

 

是 

 

請說明理由。 

 

 

 

問題 46 

您是否同意任何人士如因特專科技公司在禁售期內配發、授予或發行新證券而被視作出售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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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不會被視為違反禁售規定？ 

 

是 

 

請說明理由。 

 

 

 

問題 47 

您是否同意在除去未商業化公司身份時有效的任何禁售規定應全部繼續適用？ 

 

是 

 

請說明理由。 

 

 

 

問題 48 

您是否同意特專科技公司必須在其上市文件中披露須遵守《上市規則》下的禁售規定的人士（按

上市文件所載）持有的發行人證券總數，並且只要上述人士仍是股東，這些資料亦須在特專科技

公司的中期報告及年報中披露？ 

 

是 

 

請說明理由。 

 

 

 

問題 49 

您是否同意《諮詢文件》第 262及 263段所述的未商業化公司在中期報告及年報的額外披露的涵

蓋範圍？ 

 

是 

 

請說明理由。 若您的回答為「否」，請提出其他提議，並說明理由。 

 

 

 

問題 50 

您是否同意只有未商業化公司才須遵守問題 49所述的持續披露規定？ 

 

是 

 



002 

 14 

請說明理由。 

 

 

 

問題 51 

您是否同意如果聯交所認爲未商業化公司未能符合有足夠業務運作及資產的持續性規定，未商業

化公司重新符合須有足夠業務運作及資產的規定的補救期應為 12個月？ 

 

是 

 

請說明理由。 

 

 

 

問題 52 

您是否同意，未商業化公司未得聯交所事先同意，不得進行會使主營業務出現重大變動的交易？ 

 

是 

 

請說明理由。 

 

 

 

問題 53 

您是否同意未商業化公司必須在其股份代號結尾加上獨有的股份標記「PC」？ 

 

是 

 

請說明理由。 

 

 

 

問題 54 

您是否同意，若未商業化公司達到《諮詢文件》第 270段所述的規定並不再被視為未商業化公

司，其持續責任便不再適用？ 

 

是 

 

請說明理由。 

 

 

 

問題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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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是否同意有關未商業化公司須向聯交所證明其應不再被視為未商業化公司的建議規定（見《諮

詢文件》第 269至 272段）？ 

 

是 

 

請說明理由。 

 

 

 

 


